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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1093）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變動%

變動%
（撇除匯兌

影響）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按業務劃分之收入：
成藥
創新藥 1,419,735 1,095,470 29.6% 37.0%
普藥 1,136,926 1,020,886 11.4% 17.7%
原料藥
抗生素 321,387 390,315 -17.7% -12.9%
維生素C 310,613 315,960 -1.7% 3.9%
咖啡因及其它 282,242 170,705 65.3% 74.8%  

收入總額 3,470,903 2,993,336 16.0% 22.6%  

毛利 1,978,861 1,459,717 35.6% 43.3%

經營溢利 806,890 636,954 26.7% 33.9%

股東應佔溢利 637,882 505,622 26.2% 33.4%

附註： 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於中國進行並以人民幣計值。按固定貨幣基準計算之業績乃將去年同期平均匯率
應用於本期當地貨幣業績而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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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470,903 2,993,336

銷售成本 (1,492,042) (1,533,619)  

毛利 1,978,861 1,459,717

其它收入 22,153 26,670

銷售及分銷費用 (883,025) (617,872)

行政費用 (149,239) (141,699)

其它費用 (161,860) (89,862)  

經營溢利 806,890 636,954

財務費用 (8,164) (10,923)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7,060 3,690  

除稅前溢利 805,786 629,721

所得稅開支 (164,953) (120,516)  

本期溢利 640,833 50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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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它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財務報表為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04,316 56,336

應佔合營企業匯兌差額 630 193  

本期其它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104,946 56,529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45,779 565,734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37,882 505,622

非控股權益 2,951 3,583  

640,833 509,205  

應佔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42,253 561,725

非控股權益 3,526 4,009  

745,779 565,73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 10.54 8.55  

— 攤薄 10.54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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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2.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其它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3,841 3,901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3,878 3,502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40,838 134,724
確認為費用之研發開支（計入其它費用） 159,119 87,670
政府資助收入 (2,406) (5,095)  

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637,882 5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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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6,052,649 5,911,018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1,369 57,98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6,054,018 5,968,998  

4.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可報告分類如下：

(a) 成藥 

(b) 抗生素（原料藥）

(c) 維生素C（原料藥）

(d) 咖啡因及其它（原料藥）

所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均從事生產及銷售醫藥產品。

以下為本集團以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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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抗生素 維生素C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2,556,661 321,387 310,613 282,242 3,470,903 — 3,470,903

類別間銷售 — 14,487 9,611 3,842 27,940 (27,940) —       

收入總額 2,556,661 335,874 320,224 286,084 3,498,843 (27,940) 3,470,903       

分類溢利 674,318 19,465 73,808 61,465 829,056    

未分配收入 3,326

未分配開支 (25,492) 

經營溢利 806,890

財務費用 (8,16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7,060 

除稅前溢利 80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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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成藥 抗生素 維生素C

咖啡因
及其它 分類總計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2,116,356 390,315 315,960 170,705 2,993,336 — 2,993,336

類別間銷售 — 9,708 842 1,527 12,077 (12,077) —       

收入總額 2,116,356 400,023 316,802 172,232 3,005,413 (12,077) 2,993,336       

分類溢利（虧損） 609,385 14,287 (3,377) 36,012 656,307    

未分配收入 8,561

未分配開支 (27,914) 

經營溢利 636,954

財務費用 (10,923)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690 

除稅前溢利 629,721 

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所賺取溢利╱所產生虧損，惟並無分配利息收入、財務費用、中央
行政費用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量基
準。

類別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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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

於二零一七年首三個月，本集團錄得銷售收入約34.71億港元，同比增長16.0%（或按固定貨
幣基準增長22.6%）。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約達6.38億港元，同比增長26.2%（或按固定貨幣基
準增長33.4%）。

成藥業務

本集團之主要創新藥包括「恩必普」（丁苯酞軟膠囊及注射液）、「歐來寧」（奧拉西坦膠囊及凍
乾粉針）、「玄寧」（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多美素」（鹽酸多柔比星脂質體注射液）、「津優
力」（聚乙二醇化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艾利能」（欖香烯注射液）及「諾利寧」（甲磺
酸伊馬替尼片）。該創新藥組合於期內持續強勁增長，總銷售收入約達14.20億港元，同比增
長29.6%（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長37.0%）。另一方面，本集團的普藥組合保持穩定增長，期
內總銷售收入約達11.37億港元，同比增長11.4%（或按固定貨幣基準增長17.7%）。

原料藥業務

抗生素的市場競爭維持激烈，以致產品價格仍然處於低位。與此相反，維生素C市場於期內
強勢復甦，產品價格及利潤率均有明顯的改善。咖啡因業務保持平穩良好，本集團並於期內
繼續提升市場佔有率。咖啡因及其它業務的顯著增長亦有來自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本集團收購
的葡萄糖業務的貢獻。

業績審閱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記錄及管理賬目而編
製，並未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承董事會命
蔡東晨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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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潘衛東先生、王懷玉先生、盧建民先生、 
王金戌先生、王振國先生、盧華先生及翟健文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兆強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先生、于金明先生及陳川先生。


